
山东省二手车流通协会文件

鲁二手车协字 [2024] 04 号

各鉴定评估机构会员单位：

为规范我省机动车鉴定评估机构文书制作工作，提高鉴

定评估文书的质量，结合我省鉴定评估行业的实际情况，特

制定《山东省机动车鉴定评估文书规范实施细则》（试行）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如本规范与协会制定的其他相关规定内容有重叠之处，

请遵照本规范执行。

附件一：《山东省机动车鉴定评估文书规范实施细则》

附件二：《机动车鉴定评估文书示范文本》

附件三：《鉴定评估机构及人员印章存档表》

山东省二手车流通协会

二O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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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为规范机动车鉴定评估文书制作工作，提高鉴

定评估文书的质量，结合我省鉴定评估行业的实际情况，制

定本规范。

鉴定评估文书是机动车鉴定评估机构和鉴定评

估人员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，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

诉讼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、鉴别和判断后出具的记

录和反映鉴定评估过程和鉴定评估意见的书面载体。

鉴定评估文书分为鉴定评估结论意见书和评估

报告。

鉴定评估结论意见书是机动车鉴定评估机构和鉴定评

估人员对司法机关委托事项出具的专业判断意见或者鉴定评

估结论意见的文书；评估报告是指鉴定评估机构和鉴定评估

人员对一般委托事项出具的具有咨询性质的判断结论文书。

鉴定评估文书应当由进行鉴定评估的人员按照

本规范的要求制作。

第五条 鉴定评估文书一般由封面、正文和附件组成。

应能体现机构名称、委托单位/人、申请单位/人、委托事项、

http://sdaaa.com.cn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15/1547540615495278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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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评估工作方法、依据、工作过程、结论意见、文书编号、

证书编号等。

鉴定评估文书的封面应当写明机动车鉴定评

估机构的名称、鉴定评估文书的类别、委托人、申请人、

委托事项、文书编号及证书编号；封二应当写明声明、机

动车鉴定机构的地址和联系电话。

机动车鉴定评估文书正文应当符合下列规范和

要求：标题应写明鉴定评估机构的名称和委托鉴定评估事

项；编号应写明鉴定评估机构缩略名、年份、专业缩略语、

文书性质缩略语及序号。

(一)基本情况：应当简要说明委托人、委托事项、受理

日期、鉴定评估材料等情况；

鉴定评估材料应当客观写明委托人提供的与委托鉴定

评估事项有关的检材和鉴定评估资料的简要情况，并注明

鉴定材料的出处；

（二）委托事项简述：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摘录

委托事项简要情况，并注明鉴定评估材料出处；

(三)依据法规文件资料摘要：应当摘录与完成鉴定评估

事项有关的鉴定评估依据的法规文件技术规范资料等；

(四)鉴定评估过程：应当客观、详实、有条理地描述

鉴定评估活动发生的过程，包括人员、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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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鉴定评估材料的选取、使用，采用的技术标准、技术

规范或者技术方法，检查、检验、检测所使用的仪器设备、

方法和主要结果等；

(五)分析说明：应当详细阐明鉴定评估人员根据有关科

学理论知识，通过对鉴定评估材料的检查、检验、检测结果、

鉴定评估标准和专家意见等进行鉴别、判断、综合分析、逻

辑推理，得出鉴定评估结论意见的过程；要求有良好的科学

性、逻辑性；

(六)鉴定评估结论意见： 当明确、具体、规范，具有

针对性和可适用性；

(七)附件：应附现场查勘/分析照片、委托书、车辆信

息及鉴定评估机构及人员资质等；附件是鉴定评估文书的组

成部分，应当附在鉴定评估文书的正文之后；落款应由鉴定

评估人员签名并盖章，并写明鉴定评估人员的注册证号，同

时加盖鉴定评估机构印章，并注明文书制作日期等。

鉴定评估文书各页之间应当加盖鉴定评估机构

印章，作为骑缝章；鉴定评估文书正文标题下方编号处应当

加盖鉴定评估机构印章。

鉴定评估文书的语言表述应当符合下列规范和

要求：

(一)使用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、通用专业术语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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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和法律规范的用语；

(二)使用国家标准计量单位和符号；

(三)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，应当符合少数民族语言

文字规范；

(四)文字精练，用词准确，语句通顺，描述客观、清晰。

鉴定评估文书的制作应当符合下列格式要求：

(一)使用 A4 规格纸张，打印制作，文内字体为 4 号仿

宋，两端对齐，段首空两格，行间距一般为 1.5 倍；

(二)在正文每页处注明正文共几页，同时注明本页是第

几页；

(三)落款应当与正文同页，不得使用“此页无正文”字

样；

(四)不得有涂改。

鉴定评估机构及人员印章当在协会存档备案

后启用。

本规范实施后，鉴定评估机构应在一个月内

按照本规范规定调整。

本规范自 2024年3月1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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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（封面）

委托单位：

申 请 人：

委托事项：

文书编号：

证书编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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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封二）

1.鉴定评估机构和鉴定评估人员根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

的规定，按照鉴定评估的科学规律和技术操作规范，依法独

立、客观、公正进行鉴定评估并出具鉴定评估结论意见，不

受任何个人或者组织的非法干预。

2.鉴定评估结论意见书是否作为定案或者认定事实的根

据，取决于办案机关的审查判断，鉴定评估机构和鉴定评估

人员无权干涉。

3.使用鉴定评估结论意见书，应当保持其完整性和严肃

性。

4.鉴定评估结论意见属于鉴定评估人员的专业意见。当

事人对鉴定评估结论意见有异议，应当通过庭审质证或者申

请重新鉴定、补充鉴定等方式解决。

地址：xx 省 xx 市 xx 路 xx 号（邮政编码：000000）

联系电话：000-0000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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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 (加盖鉴定评估机构印章）

一、基本情况

二、委托事项简述

三、依据法规文件资料摘要

四、鉴定过程

五、分析说明

六、鉴定评估结论意见

七、附 件

鉴定评估人员签章：

注册证号：

鉴定评估人员签章：

注册证号：

XXX 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

×年×月×日

共 页第 页



9

附件三

鉴

定

评

估

机

构

印

章

鉴

定

评

估

人

员

印

章

及

签

名


